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

用办法的通知

琼农规〔2024〕8 号

各市、县、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促进种质资源高效利用，

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品种培育和产业发展，我厅制定了

《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5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作物种质资源开放共享，促进农作物



种质资源的高效利用，更好地服务于种业科技创新、品种培

育和产业发展，保障种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海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

（以下简称种质资源库（圃））面向社会提供种质资源共享

利用服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作物种质资源，是指种质资源库

（圃）中保存的，并且列入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目录

的种质资源。

第四条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发布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

共享目录，指导、监督和协调全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开放共享

利用工作；省种子总站具体组织实施；种质资源库（圃）承

担开放共享种质资源的保护、发放、效果跟踪、繁殖更新等

工作，并定期上报种质资源开放共享利用情况。

第五条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建立种质资源信息化服务平

台，将种质资源普查收集、资源登记以及种质资源库（圃）

名单等信息纳入数据库，实现种质资源汇交、开放共享、创

新利用等信息化管理。

第六条 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种质资源库（圃）不定期组

织优异种质资源展示观摩，促进种质资源开放共享和创新利

用，提高优异种质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七条 利用财政经费收集保存的种质资源及其相关信

息，依照相关规定应向相应的种质资源库（圃）汇交，接收

的种质资源库（圃）应当出具回执凭证（附件 1）。

第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向种质资源库

（圃）提交种质资源，接收的种质资源库（圃）应当为其出

具回执凭证。

第九条 对有条件共享的种质资源，需签订协议对共享

条件和权益等做出具体约定。

第二章 申请与获取

第十条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

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因科研、教学、育种、生产试种等

需要，可根据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目录，向种质资源

库（圃）提出共享利用申请，获取合理数量的种质资源。

第十一条 涉及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或与境外机构、个

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 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种质资源共享利用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根据种质资源开放共享目录向相应种质资

源库（圃）提交《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申请审核

表》（附件 2），并作出种质资源利用承诺。

（二）申请人应合理申请获取农作物种质资源，申请数

量应与申请用途相匹配。原则上同一申请人每年申请同一类

农作物的资源份数不超过 300份，种子类资源每份不超过 50



粒，无性繁殖类资源每份 1 个枝条（植株、叶片等），且同

一份资源一般不得重复申请。确因科研等需要超过上述数量

限制的，应与种质资源库（圃）协商一致并签订共享协议后

获取。禁止大批量搬库式、备份式申请，种质资源库（圃）

有权驳回该类申请。

（三）种质资源库（圃）应在收到申请后的 15 个工作

日内对申请人资格、申请数量、用途等进行审核。审核通过

的，通知申请人，如暂时无法提供的，应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并适时提供。审核不通过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四）审核通过后，申请人可选择通过邮寄或自提的方

式取得所申请种质资源，相关费用由双方协商一致。

（五）种质资源库（圃）做好共享利用种质资源的建档

及跟踪记录，并每年向省种子总站反馈发放、利用等情况。

第三章 利用与反馈

第十三条 申请人获取的种质资源应按照申请中注明的

用途使用，不得利用其直接申请品种审定、登记、新品种保

护或其他知识产权。未经提供种质资源的种质资源库（圃）

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所获取的种质资源。

第十四条 对创新种质、改良种质，以及具有知识产权

或有相关约定的种质资源，申请人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或

约定，通过与利益相关方签订共享协议等方式，经授权后有

条件共享利用。



第十五条 申请人应于所获取种质资源一个生长季内，

以及利用所获取种质资源取得相关成果后一个月内向提供

种质资源的种质资源库（圃）反馈种质资源利用信息（附件

3），对不按规定反馈信息的，不再核定其提出的共享利用

申请。对积极反馈利用信息的申请人，在同等条件下，可优

先为其提供共享服务。

第四章 成果标注与利益分享

第十六条 利用从种质资源库（圃）获取的种质资源开

展研究并取得相关成果的，在发表研究成果或申请相关权利

时须标注种质资源来源，并致谢相应的种质资源库（圃）。

第十七条 利用种质资源库（圃）共享的种质资源产生

商业利益的，应与种质资源库（圃）协商一致，通过签订共

享协议分享所获利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申请人中的个人，主要指农民育种家等利用

种质资源开展研究和育种等工作的无所属单位的自然人。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五

年。

附件：1.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接收回执表

2.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申请审核表



3.海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信息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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